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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就法律上而言，性騷擾是以明示或暗示方式，從

事不受歡迎且具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

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

表現。

•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

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。

性別平等教育法



• 係指性侵害以外，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
別有關之行為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• 以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，作為其獲得、喪失或減損
與工作、教育、訓練、服務、計畫、活動有關權益之
條件。

•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之
方式，或以歧視、侮辱之言行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
人人格尊嚴，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、感受敵意或冒犯
之情境，或不當影響其工作、教育、訓練、服務、計
畫、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。

性騷擾防治法



可能構成性騷擾的事件

• 違反他人意願

• 與性或性別有關

• 展示或播放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等

• 利用各種媒體散播他人與「性」有關之私密訊息

• 歧視、侮辱之語言或行為

• 不受歡迎且違反對方意願之過度追求或暴力分手



性騷擾樣貌
• 言語

「你胸部那麼小」

• 行為

「搭肩」、「未經同意從後面熊抱」、「未經同意從正面
抱」、「摸肩頸，擁抱」、「偷窺、偷拍、偷高跟鞋」

• 網路PO圖文

「學姐/長屁股很翹、胸部又大」、「PO私密照」

• 不當追求

「拒絕後不斷在門口站崗，不斷傳信告白…」、「恐嚇對方」



如何避免成為性騷擾行為人？



什麼是性侵害？

• 就法律上而言，性侵害稱之為「強制性交」，

是指對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或其他

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性交或猥褻者（刑法第221

條），是屬犯罪行為。

• 以性的方式侵犯到人的身體自主權，即可視為

一種性侵害。



only YES means YES

沒有同意 就是性侵



守護自己
• 初次約會時，避免單獨赴約，將約會對象、時間、地點及

預定回家時間告訴家人或朋友。

• 約會地點避免在隔絕的場所如：公園、廢棄的海灘，也不

要單獨前往對方住宿地點赴約，切忌進入其房間或臥室；

最好是選擇在人來人往、明亮的公共場所。

• 節制飲酒和藥物使用，以免失去判斷力；婉拒來路不明的

飲料和酒類，避免飲品離開自己的視線範圍。

• 要相信自己任何的直覺，如果覺得有壓力時，應立即下定

決心離開。



• 當約會對象的言行讓你感覺不舒服時，明白表示你的感受

與拒絕意願，不用擔心你的反應是否小題大作或不禮貌，

因為你的安全最重要。

• 避免落入甜蜜的陷阱，「如果你愛我，你就應‥．」，但

事實是如果他愛你，他就必須懂得尊重妳，讓對方明白你

的界線。

• 不輕易搭乘初識之人或網友的交通工具。與對方不熟時，

應選擇自己開/騎車、或使用大眾交通工具。

• 檢視對性的態度，設定對性行為的底線，從日常生活中練

習說不。

守護自己



性霸凌定義

• 性霸凌是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

他人的性別特徵、性別氣質、性別傾向或性別

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，但並非屬於性騷

擾的行為。





• 有關性或身體部位的有害玩笑、評論或譏笑

波霸、飛機場、矮冬瓜等

• 對性取向的譏笑或是對性行為的嘲諷

男人婆、娘娘腔都是常見對性取向、性行為的嘲笑

• 傳遞與性有關令人討厭的紙條或謠言

誰和誰在廁所接吻，或是誰和誰發生性關係。

• 身體上侵犯的行為

除嚴重的性侵害外，舉凡觸碰下體、屁股、胸部、脫褲子、

掀裙子、偷看上廁所、偷看換衣服，或是俗稱「阿魯巴」、

「草上飛」、「千年殺」等遊戲皆屬此類。

常見的性霸凌樣態



• 注意言行，不使用貶抑、輕蔑的字眼，不因他人
外表或裝扮而下評斷

• 檢視自己的性別概念，培養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，
拋開成見、學習更多元的觀點

• 尊重每個與自己不同的人，擁抱每個與生
俱來不一樣的特質

避免成為性霸凌的加害者

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之申訴與處理程序



• 向學務處生輔組/校安中心提出性騷擾、性侵害或性霸凌
事件申訴

• 向性平會/諮商輔導組的社工師/心理師諮詢

• 當事件一方為同校或跨校之教職員工生，他方為學生時，
適用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

• 被害人、法定代理人可提出申請調查，或其他任何人以
檢舉人身分進行檢舉

• 協助同學記錄性騷擾事件

• 當事人若希望報案或申訴時，可陪同協助報案

• 通知家長協助與合作

申訴與處理程序



進行懲處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(生輔組/校安中心收件窗口）

認定是否成立

召開性平會
（確認是否需要進行調查）

申訴與處理程序



尊重別人‧保護自己

也不要誤觸法律



親密暴力自我保護

• 104年2月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通過，將「現有或

曾有同居關係」納入保護範疇中，因此大學生們

在親密關係中，若發生身體或精神上暴力事件時，

也都能受到法律保護並尋求相關協助，包括驗傷、

報警、聲請保護令等正式資源。



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的研究，
發現戀愛關係中的暴力是有警訊可循：

• 影印機：嫌東嫌西，希望你成為他心中理想的樣子，但這

卻不是你要的生活。

• GPS定位系統：要求你回報所有行蹤，限制你出席聚會及

與異性來往。

• 拳擊機：他常打你、推你、大吼、丟東西、搥牆、虐待動

物，縱使事後道歉，但再次情緒失控時仍會作出暴力行為。



• 影印機：嫌東嫌西，希望你成為他心中理想的樣子，

但這卻不是你要的生活。

• GPS定位系統：要求你回報所有行蹤，限制你出席聚會

及與異性來往。

• 拳擊機：他常打你、推你、大吼、丟東西、搥牆、虐

待動物，縱使事後道歉，但再次情緒失控時仍會作出

暴力行為。

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的研究，
發現戀愛關係中的暴力是有警訊可循：



• 電子寵物機：要求你遠離與其他人相處或聽命於他，讓你

的生活只剩下他。

• 不如意都怪你：所有不如意都是你的錯，企圖傷害自己或

別人，讓你自責。

• 大聲公：常在他人面前斥責、批評、貶抑你，讓你處在尷

尬情境中。

• 情趣用品：以暴力方式要求你配合他的性需求，或拒絕讓

你避孕。

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所作的研究，
發現戀愛關係中的暴力是有警訊可循：



當發現身邊友人或自己

正在經驗這樣的一段關係

一個人面對那會是多麼的沉重

你可以

找信任的老師或到諮商輔導組找心理師

一起聊聊討論，說說內心的壓力與困擾

也可以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以運用

以備不時之需



諮商輔導組

地點：F202

TEL：(06)301-0976

(06)253-3131#2220~2222

Email：cons@stust.edu.tw

FB： 南臺Soul麻吉

生活輔導組

(06)253-3131#2201~2203

校安中心(24HR)

(06)-301-0000

mailto:cons@stust.edu.tw



